
陇川县司法局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部门主要职能职责

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司法

行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结合实际拟订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具体方案、措施和规范性文件，制定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和普及法律常识工作，制定并组织实施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；指导和督促全县各行业的依法治理和法制宣传工作。

负责指导、监督和管理律师、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；指导法律顾问、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工作。

（四）指导、管理社区矫正工作；指导、监督人民调解、基层法律服务、安置帮教工作。加强与劳教（强戒）的联系、协调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法律援助工作；指导、监督“1234148”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建设和服务等工作。

（六）负责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后勤物资装备的管理工作；指导、监督司法行政系统计划财务工作；指导和管理司法行政系统重大基本建设。

（七）指导、监督全县司法行政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、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。

（八）承办陇川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陇川县司法局属行政事业单位，2016年陇川县司法局人员编制45个（其中：行政编30个，参公编14个，工勤1个，），本单位现有人员共 58 人，在职 41人，退休 17人；在编实有车辆4 辆。
三、2016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433.80 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，同比增长3.9%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433.80 万元，同比增长3.9%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53.75 万元，项目支出 80.05万元。

基本支出

    1.工资福利支出 226.85万元

    2.商品和服务支出 18.04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 12.65万元，工会费 4.54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 0.85万元；

3.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08.86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108.86 万元；

（二）项目支出

商品服务支出80万元，主要用于开展基层司法业务、律师公证管理、普法宣传、人民调解、法律服务、社区矫正、安置帮教、其他司法支出等项目支出。

    四、其他事项说明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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